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向发行人采取法律措施并由发行人承

担全部费用的相关事项的通知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东时转债”2026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6 日召开。根据

“东时转债”2026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

向发行人采取法律措施并由发行人承担全部费用的议案》相关内容，现将授权事

项具体安排如下： 

受托管理人接受相关持有人授权后拟委托律师事务所采取相关法律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提起诉讼、依法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强制执行等。受托

管理人已要求发行人重新制定切实可行的债券清偿方案，同时履行暂缓重大资

本性支出、暂停利润分配、减少/暂缓支付不必要的费用等偿债保障措施。 

尚未向受托管理人提供授权文件的债券持有人请于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

开后 5 个工作日内（2026 年 5 月 12 日 24:00 前）将以下资料的扫描件通过电子

邮件送达至 chenxiao@tpyzq.com。如受托管理人未在上述期限内收到债券持有人

以下授权材料，则受托管理人不再代表该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行动。因其未能及

时在上述期限内提交授权材料而导致受托管理人未能代表其及时向发行人采取

相关法律行动的风险与责任由该等债券持有人自行承担。 

一、债券持有人为机构的，提交《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机构）原件（附件

1）、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

公章）以 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附件 2）一式两份。 

二、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适用于自然人）原件

（附件 3）、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两份。 

特此通知。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机构）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委托人电话： 

委托人邮箱： 

受委托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委托人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9 号华远企业号 D 座三单元 

委托人作为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证

券简称：“东时转债”）的债券持有人，现授权受托管理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委托人行使委托人有关采取诉讼等方式要求债券发行人等相关主体兑

付债券本息、承担违约责任的各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方（包括但不

限于发行人以及其他责任方）提起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依法申请采取财产保全

措施、申请强制执行、参与破产重整程序等法律行动；作为债权人代表人选加

入或列席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如有）并依据决议代表债权人发表意见；委

托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协助或代表受托管理人和/或债券持有人处理上述事

宜。 

 

委托人（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附件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女士/先生，在我机构担任              （职务），为我机构

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机构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授权委托书（适用于自然人）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电话： 

委托人邮箱： 

受委托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委托人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9 号华远企业号 D 座三单元 

委托人作为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证

券简称：“东时转债”）的债券持有人，现授权受托管理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委托人行使委托人有关采取诉讼等方式要求债券发行人等相关主体兑

付债券本息、承担违约责任的各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方（包括但不

限于发行人以及其他责任方）提起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依法申请采取财产保全

措施、申请强制执行、参与破产重整程序等法律行动；作为债权人代表人选加

入或列席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如有）并依据决议代表债权人发表意见；委

托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协助或代表受托管理人和/或债券持有人处理上述事

宜。 

 

 

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